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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社区工作事项准入清单

（一）职责工作事项（共17项）
序
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1
向人民政府或其派出机构反映村

（居）民的意见、需求和提出建议。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2
参与组织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换

届选举相关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山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

3

组织召开村（居）民（代表）会议

和议事协商活动，研究解决村（社

区）重大事项，实行自我管理、自

我教育、自我服务。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城乡社区协

商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15〕41号）

4

制定并组织实施居民公约、村规民

约，教育村（居）民互帮互助，加

强民族团结，倡导道德风尚。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

5

管理本村（居）委会财产，依法依

规做好村（居）委会资金使用，推

行财务公开、村（居）务公开。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山东省村务公开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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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6

支持和组织村民依法发展各种形

式的合作经济和其他经济，保障集

体经济组织和其他合作经济组织、

村民、承包经营户、联户或者合伙

的合法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促

进农村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

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7

依法指导监督社区内业主委员会、

业主大会工作，对未成立业主委员

会的住宅小区，代行业主委员会的

职责。组织实施旧住宅区改造整治

完成后，业主大会成立前的物业管

理。参加物业管理联席会议，协调

相关事项。

社区居民委员会
《物业管理条例》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8

办理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组

织开展社区便民利民服务、公益服

务和志愿互助服务。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志愿服务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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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9

依法开展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

残疾人、精神障碍患者等权益保障

相关工作；依法做好反家庭暴力工

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

《残疾人教育条例》

《山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

《山东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10

开展防灾减灾应急知识的宣传普

及活动，组织居民参加防灾减灾救

灾、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演练和培

训，开展群众性消防工作，组织村

（居）民自救和互救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森林防火条例》

《山东省消防条例》

11
调解民间纠纷，开展矛盾排查化

解，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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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12

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指导

下，落实安全生产措施，推进安全

社区建设。发现所在区域内的生产

经营单位存在事故隐患或者安全

生产违法行为时，向当地人民政府

或者有关部门报告。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安全生产法》

《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

13

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

策，教育居民履行依法应尽的义

务，组织开展国防、防空、科学技

术、安全常识、文化教育等普及活

动。为幼儿园提供图书、展品、设

施等教育资源，为幼儿园开展保育

教育提供便利。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山东省法治宣传教育条例》

《山东省学前教育条例》

14

组织村（居）民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双拥、文化、体育、健身等活

动。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试点工作方案》(鲁办发

﹝2018﹞48号）

《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

15

依法组织村（居）民参加传染病预

防控制活动，动员适龄公民参加献

血。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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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16
督促和引导村（居）民依法履行动

物防疫义务。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

17

其他法律法规或省级以上党委、政

府文件明确要求基层群众性自治

组织应当承担的工作事项。

社区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
相关法律法规或省级以上党委、政府文件

（二）协助工作事项（共19项）

序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责任单位

1 协助做好学校安全工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学校安全条例》

《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
教育部门

2

协助开展反恐怖主义、反邪教、

反间谍、社区禁毒等工作，加强

宣传教育，发现并及时报告，配

合落实措施。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

公安部门

3

受公安机关等有关部门委托，协

助做好流动人口居住信息采集和

居住证受理、发放等服务管理工

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公安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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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责任单位

4
协助开展社区治安防控工作，加

强群防群治组织建设。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

定》

公安部门

5

协助做好社区矫正；协助做好预

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协助教育

和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预

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违法犯罪行为。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司法部门

6
协助开展社区管理、社区服务中

与物业管理有关的工作。
社区居民委员会 《山东省物业管理条例》

住房城乡建

设部门

7

协助开展消防和气象灾害防御知

识宣传教育，配合采取应急处置

措施，开展灾害救助工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气象灾害防御条例》

应急部门

消防救援机

构

8

协助开展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

食品摊点的监督管理与服务工

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点管理条例》

市场监管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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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责任单位

9

协助宣传落实就业、基本养老保

险（含被征地农民社会养老保

险）、社会救助、医疗保障、慈

善、残疾人保障、居家养老、农

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

务、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服

务等民生保障政策，及时发现反

映居民生活诉求，协助做好有关

工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就业服务与就业管理规定》

《残疾预防和残疾人康复条例》

《社会救助暂行办法》

《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

见》（国发〔2016〕13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发

〔2016〕36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劳动和社

会保障部等部门<关于积极推进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

管理服务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3〕16

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社会

救助制度的意见》（中办发〔2020〕18号）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

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意见》（鲁政办发〔2012〕62

号）

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

卫生健康部

门

医保部门

民政部门

司法部门

残联

妇联

10
协助开展兵役登记政审、优抚工

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征兵工作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退役军人部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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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责任单位

11

协助做好公共卫生相关工作。协

助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指导、精神

卫生知识、艾滋病防治、疫苗预

防接种有关的宣传教育活动。配

合开展艾滋病防治、生育和婴幼

儿照护服务，动员居民受种疫苗。

传染病流行时，协助做好疫情信

息收集和报告、人员分散隔离、

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宣传

传染病的防治知识。协助做好流

动人口婚育情况登记，做好社会

抚养费的征收工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

《艾滋病防治条例》

《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

《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工作条例》

《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

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发〔2020〕9号）

卫生健康部

门

12 配合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动物防疫条例》

农业农村

部门

13
协助开展公共文化服务相关工

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服务保障法》

文化和旅游

部门

14

协助做好督促本社区居民、流动

人口中适龄儿童和少年入学工

作，为学校组织的学生实习、社

会实践活动提供帮助和便利。协

助做好学生体质健康促进相关工

作；协助组织、督促适龄儿童、

少年入学，帮助其解决困难，防

止辍学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山东省学生体质健康促进条例》

《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

《山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意见》（鲁政发〔2007〕

7号）

教育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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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职责工作事项
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类型

相关依据 责任单位

15
协助做好全民健身相关工作；协

助推进素质教育。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山东省全民健身条例》 体育部门

16

协助宣传、动员和组织专业社会

力量开展经济普查、污染源普查

工作；协助人口普查、人口抽样

调查、住户调查等重大调查，以

及与居民生活相关统计调查工

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全国人口普查条例》

《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

《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住户调查样本轮

换工作的通知》(鲁政办字〔2017〕53号)

统计部门

17

协助做好司法文书的留置送达，

受诉讼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

推荐代理人，应邀参加人民法院

物证或现场勘验，协助执行人民

法院作出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人民法院

18

协助管理宗教事务，发现利用宗

教从事违法活动、干预基层公共

事务的，及时向当地人民政府报

告；协助做好民族工作。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宗教事务条例》

《山东省宗教事务条例》

《山东省民族工作条例》

民族宗教部

门

19

其他法律法规或省级以上党委、

政府文件明确规定基层群众性自

治组织应当协助党委、政府有关

部门（单位）开展的工作事项。

社 区 居 民 委 员

会、村民委员会
相关法律法规或省级以上党委、政府文件 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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